
三湘都市报1月25
日讯 用“一句话”表达
湖南对全世界游客发
出的诚挚邀约，用“一
个标识” 凝炼湖南之
美， 你有好的创意吗？
今天，记者从全省旅游

发展大会组委会办公室（省文化和旅游厅）
获悉，目前《湖南旅游宣传口号和旅游形象
标识（LOGO）征集方案公告》（方案详情请扫
二维码查看）已发布，现面向社会广泛征集
湖南旅游宣传口号和形象标识（LOGO）。

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大批共产党人在
这片热土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这里
历史悠久、文脉深远，岳麓书院、岳阳楼、南
岳等名胜古迹不胜枚举； 这里景色宜人，张
家界、洞庭湖、雪峰山……让人心旷神怡。在
你看来， 怎样的旅游宣传口号和形象标识
（LOGO）能展现湖南的特点呢？

据了解， 本次征集的旅游宣传口号，字
数为4-12个字，要能准确定位湖南的旅游形
象和内涵，突出湖南地域特色，彰显湖南旅
游魅力，主题明确，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利
于传播。

征集的旅游形象标识（LOGO），要能体
现湖南文化底蕴和湖南旅游资源特色，设计
美观、创意新颖、简洁大方、辨识度强。

两个作品均需原创。投稿人按要求填写
相 关 表 格 ， 发 送 至 邮 箱 ：hunanwen-
lv123@163.com（联系人： 龙景斌， 电话：
0731-85286101），即可参赛。评选结果将在
湖南日报、 新湖南、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
网、“文旅湖南”微信公众号等相关平台公布。

快来贡献你的好点子、好创意吧，丰厚
奖金等你来拿！ ■全媒体记者 丁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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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湖南之美，快来展现你的好创意
湖南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旅游宣传口号和形象标识（LOGO） 丰厚奖金等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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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月25日讯 25日，省文明办
发出“文明过春节”行动倡议，动员社会各界
当文明人、办文明事、过文明节，为巩固疫情
防控成果和践行文明过节新风尚贡献力量。

倡议书提出，把握节日主题，喜庆欢乐过
节。突出辞旧迎新、祝福美好主题，依托文明
实践阵地，精心设计活动载体，按照疫情防控
要求，适时适当举办联欢晚会、迎春灯会、庙
会等民族节日活动， 营造欢乐祥和的喜庆氛
围。落实防控要求，平安健康过节。加强个人
防护，戴口罩、少聚集、勤洗手、多通风，使用
公筷公勺，倡导酒席简办、缓办、不办，积极参
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弘扬模范精神，浓情温
暖过节。做好走访慰问、关爱帮扶生活困难英
雄模范的工作，营造崇尚模范、学习模范、关
爱模范、争当模范的浓厚氛围；积极参与“‘四
季同行·雷锋家乡学雷锋’———佳节尚文明
志愿关爱行”活动。践行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过节。不放或少放烟花爆竹，破除焚香烧纸等
陈规陋习，采取鲜花、剪纸、张灯结彩等文明
环保方式烘托节日气氛；坚决抵制“黄赌毒”、
非法宗教等违法犯罪活动。培养文明风尚，有
序祥和过节。树牢文明出游意识，争做文明旅
游践行者；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坚决做到“开
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树立正确网络道德
观，自觉抵制网络低俗之风。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龚柏威

省文明办发出“文明过春节”行动倡议

当文明人办文明事过文明节

41.严禁在主流媒体、新媒体、网络平台以及公共场所、居民
区等线上线下空间发布校外培训广告。

42.严禁发布或利用节目、栏目、“软文”等方式变相发布夸
大培训效果、误导公众教育观念、制造焦虑的校外培训广告。

43.严禁在中小学和幼儿园内开展与校外培训有关的广告
宣传或商业活动。

44.严禁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
具、教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变相发布校外培训广告。

45.严禁就培训对象升学、通过考试或者培训效果作出明示
或暗示的保证性承诺，或者对外公开学员等级证书、分数排名以
及升学录取人数。

46.严禁利用教育考试招生机构、教育科研机构、相关竞赛
组织机构、相关教育考试命题人员作招生宣传或推荐。

47. 严禁利用中小学校及其在职教师诱导或者变相强迫学
生参加校外培训。

48.严禁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资本化运作，学科类培训机构
一律不得上市融资。

49. 严禁上市公司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或购买学科类培训
机构资产。

50.严禁外资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

1.严禁无证无照（证是指办学许可证、照是指营
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下同）、
有证无照、有照无证的机构开展校外培训。

2. 严禁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其他机构以教育咨
询、文化传播、“家政服务”等名义变相开展校外培
训。

3.严禁伪造、变造、变卖、出租、出借校外培训办
学许可证。

4.严禁未经批准设立培训机构分支机构或培训
点。

5. 严禁培训机构与中小学校联合举办校外培
训。

6.严禁办学条件不达标的机构举办校外培训。
7.严禁聘用或组织中小学在职教师开展学科类

培训。
8.严禁聘用或组织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开展

学科类培训。
9.严禁培训机构高薪挖抢学校（含高校）在职

教师参与校外培训。
10.严禁聘用无合法任教资质的外籍教师或在

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11. 严禁在与当地中小学校教学安排相冲突的
时间段组织校外培训。

12.严禁违规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
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

13. 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销售周
末、寒暑假、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课程、课时包。

14.严禁培训活动超出规定时间结束，其中线下
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0:30，线上直播类培训结束时
间不晚于21:00。

15.严禁线上学科类培训以“直播变录播”等方
式变相违反培训时间规定。

16. 严禁违反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规律连续开
展培训， 其中线下培训每课时不超过培训对象同学
段校内课程教学时量， 线上培训每课时不超过30分
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

17.严禁未经批准擅自变更培训地址和场所。
18.严禁未经审批多址开展培训，或组织异地培

训。
19.严禁违反培训场所规定，在居民楼、酒店、咖

啡厅等场所，化整为零开展“一对一”“一对多”等学
科类培训。

20.严禁使用存在安全、环保和卫生健康隐患的
场所和设备设施开展培训。

21. 严禁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上培训或者以学前班、幼
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托管班等名义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
语）培训。

22.严禁以游学、研学、夏令营、冬令营、思维素养、国学素
养等名义变相开展学科类培训。

23.严禁在科技、体育、文化艺术等非学科类培训中开展学
科类培训。

24.严禁超标超前开展学科类培训，学科类培训班次必须
与招生对象所处年级相匹配，培训进度不得超过所在地县域内
中小学同期教学进度。

25. 严禁培训机构组织举办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
赛及进行排名。

26.严禁培训机构与中小学校联合组织招生考试或将培训
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分班挂钩。

27.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以课前预习、课后巩固、
作业练习、微信群打卡等任何形式布置作业。

28. 严禁使用未经审核的学科类培训材料或使用内容低
俗、盗版侵权等违法违规的培训材料。

29.严禁线下培训机构通过即时通讯、网络会议、直播平台
等方式开展线上学科类培训。

30.严禁培训机构提供境外教育课程。

31.严禁培训机构未通过网站、收费场所、线上应用程序、公
开媒体等途径，将培训内容、培训时长、收费标准、教师资质、监
督举报电话等信息提前向社会公开。

32.严禁在公示的项目外收取其他费用，或巧立名目变相收
取其他费用，严禁超过公示的标准收费。

33.严禁学科类培训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超过或者变相超
过政府指导价的标准进行收费，或在培训费外另收取任何（包括
培训资料费）其他费用。

34.严禁以虚假原价、虚假折扣、虚假宣传等方式进行不正
当竞争。

35. 严禁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
个课时的费用， 或者早于新课开始前1个月或本门课程剩余20
余课时进行预收费。

36.严禁使用培训贷方式缴纳培训费用。
37.严禁收费后以任何理由拒绝向培训对象（家长）提供发

票，或填开内容与实际培训不符的发票。
38.严禁违背全面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

文本）》的规定，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侵害学员合法权益或者不
按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办理退费。

39.严禁逃避收费监管通过收费专用账户之外的其他账户收取
培训费用，培训机构预收费未全额纳入监管的，不得开展培训业务。

40.严禁收取培训费用后恶意终止办学、抽逃办学资金或挪
用办学经费。

严禁收取培训费后恶意终止办学
湖南发布50条禁令，为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设置边界线

一、培训主体与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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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时间与时量

三、培训地点与场所

四、培训内容与方式

五、培训收费与资金监管

六、广告宣传与机构运营

条50

三湘都市报1月25日
讯为进一步规范全省中小
学校外培训行为， 今日，省
教育厅、省发改委、省民政
厅、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

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
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等
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校外培训机构禁止性事项
负面清单》(以下简称《负面清单》），为校外培训机
构规范办学设置了边界线，也为各级相关部门开
展校外培训监管划定了基准线。

本文件自2022年1月25日起实施，有效期5
年。 ■全媒体记者 黄京


